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商务要求

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磋商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在磋商结束后应全部满足。

一、项目名称、最高限价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油菜专用肥料推广项目。

2、本项目各包最高限价为：3500元/吨，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投标处理。

3、本次采购报价以元/吨为单位，采购数量按所投产品单价折算（采购数量＝预算金额/成交单价）
二、项目内容：
1、项目地点：指定地点。

2、项目单位：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

3、项目规模：油菜专用肥≥747.15吨。
三、项目技术参数及项目要求、商务要求

（一）技术指标

	序

号
	品名
	技术参数

	1

	复混肥料
	★1、总养分≥40%；

★2、其中N≥22%，P2O5≥8%，K2O≥10%；

3、硝态氮的质量分数≥1.5%；
4、水溶性磷占有效磷≥60%；

5、氯离子质量分数≤15%；

6、产品形态：粒状；

7、执行标准：GB /T15063-2020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注：带“★”号的项目技术参数不能偏离，出现负偏离按无效投标处理。非“★”号的项目技术参数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供应商鲜章。


（二）项目要求

1、产品要求：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包装标识要求包括：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行业标准、产品登记证号、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2、货物发放要求：

2.1供应商需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将肥料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发放到农户。根据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要求，配合采购人完善供肥手册，协助做好肥料施用配套技术的指导与培训工作。

2.2供应商需派专人协助采购人发放肥料，并登记造册，形成项目实施过程报告及资料，发放完成后整理相关资料移交给采购人。

2.3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应为本项目配置不少于2名的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施肥技术培训指导，并提供相应的技术资料发放至存货地点。
3、售后服务

3.1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质保期将执行国家标准，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由供应商免费更换；因产品质量问题及技术人员指导失误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全权承担相关责任并负责赔偿。

3.2供应商需具备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提供 7×24 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配置专门固定的售后服务电话。接到采购人问题反映后 2 小时内响应，4 小时内到达现场，24 小时内解决问题。

3.3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售后服务电话和服务人员名单。

4、安全责任：货物产品在交货配送运输过程、上、下车等环节中配送车辆、配送人员的财产及人身安全所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由供应商全权负责。

5、保密要求：本项目供应商在项目履约过程中，对本项目的相关数据、资料以及农户个人信息等涉及国家秘密、个人秘密、其他商业秘密的，负有保密责任。

6、报价要求：本项目报价为供应商成交后完成本项目履约交付的所有内容的全部最终体现，包括产品采购、差旅、包装、运输、搬运、技术培训指导及材料、验收、样品送检费用、税金、合理利润及与供应履约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所有费用。采购人、财政部门、项目受益农户不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价款以外其他任何费用。如出现在响应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三）商务要求

1、签订合同时采购单位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本项目相关证书、证明原件查验后予以签订相关合同，未提供可以不予签订合同（单独提供承诺函）。

2、交货方式：按采购人要求送至交货地点并交付使用。

3、交货地点：货物递交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即：送货至石洞、拦江、西眉、横山、分水、东禅、安居、常理、中兴、三家、磨溪、保石、白马、玉丰、会龙、聚贤等）。

4、交货时间：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供货及验收。

5、付款方式：乙方完成合同内容，待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凭有效发票、验收报告等报账资料到甲方处拨款，甲方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完整的报账资料后，待财政资金到位后30个工作日内按合同金额的90%拨付给乙方；剩余10%做质保金在履约合同完成6个月后支付给乙方。

6、验收要求：

6.1验收标准：由采购人组织对成交供应商完成的项目成果进行验收，项目成果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使用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采购人出具通过验收的意见或凭证。严格按照本项目磋商文件、响应文件、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的要求进行验收。

6.2验收方式：货物验收时，采购人对货物进行抽样验收，成交供应商需提供抽样产品有效的检验报告，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